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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 2025 年普通高校招生章程

一、院校全称 温州大学

二、校址

茶山校区，温州市瓯海区茶山高教园区；

学院路校区，温州市鹿城区学院中路 276 号。

全日制本科新生在茶山校区。

三、层次 ☑ 本科 □ 专科

四、办学类型

☑ 普通高等学校 □ 成人高等学校

☑ 公办高等学校 □ 民办高等学校 □ 独立学院 □ 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 □ 中外合作办学

□ 高等专科学校 □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五、颁发

学历证

书的院

校名称

及证书

种类

院校

名称
温州大学

证书

种类

我校培养的本科生在规定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者，颁发温州大学本科

毕业证书；符合学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温州大学学士学位。

六、院校招生管理

机构

学校成立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全日制普通本科招生工作，研

究制订学校招生政策和规则，确定招生计划，决定招生重大事项。学校招生与

就业处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及相关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学校本科招生日常工作。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对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全程监督。

七、招生计划分配

的原则和办法

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各省（市、自治区）的招生计划及录取批次以当地招生主

管部门公布为准，华侨港澳台招生计划以港澳台联招办审核为准。

八、预留计划数及

使用原则
无预留计划。

九、专业教学培养

使用的外语语种
学校外语公共课为英语和日语。

十、身体健康状况

要求

对考生的体检要求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不予

录取”的，原则上不予录取；“学校有关专业可不予录取”的，结合学校人才

培养实际要求执行，1.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考生不能录取的专业：生物

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境工程、学前教育；2.色觉异常Ⅱ度（俗称色盲）

考生不能录取的专业，除同轻度色觉异常外，还包括化学、应用化学、能源化

学、美术学、体育教育、应用心理学专业；3.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蓝、

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的考生不能录取

的专业，除同轻度色觉异常、色觉异常Ⅱ度外，还包括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专

业；4.不能准确在显示器上识别红、黄、绿、蓝、紫各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

数码、字母的考生不能录取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

络工程、人工智能等专业。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

其进行复查。复查不合格者，由学校区别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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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录取规则

（一）学校执行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关于投档的相关规定，

确定调档比例。

（二）学校录取新生的男女比例不限。

（三）学校根据专业培养要求，对部分招生专业（类）设定高考外语语种及单

科成绩要求。机械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国立技术

大学合作办学，俄方教师采用英文授课，要求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100 分；英

语（师范）、翻译专业，要求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110 分；日语专业，要求外

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110 分；艺术类和体育类专业，浙江省考生要求外语单科成

绩不低于 60 分，外省考生要求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50 分，体育特招生外语单

科成绩要求可降低 15 分。以上外语成绩按单科总分 150 分计，具体按各省（市、

自治区）普通高考实际外语单科总分等比例换算。

（四）机械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录取有填报该专业志愿的考生，入学

后不能转专业。

（五）学校认同并执行各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加分或降

分投档的政策规定。

（六）新高考改革省份按新高考录取政策执行，考生所填报的专业（类）志愿

须满足该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1.在实行“专业（类）+院校”平行志愿录取模式的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进档的

考生只要单科成绩和体检符合条件，均予录取。

2.在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录取模式的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进档的考生按

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录取，专业志愿之间不设级差分。

（七）其他省份进档的考生，学校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专业志

愿之间不设级差分，按考生的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录取专业（类）。

（八）若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均未能录取，对服从专业调剂者，学校按考生的

投档成绩择优调剂到未录满专业，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予以退档处理。同批

次投档结束后，如仍有部分专业计划未能录满，则按当地招生主管部门相关政

策执行。

（九）同分考生排序按照各省（市、自治区）的规定执行（若未对同分考生做

统一规定的，依次按文化总分（不含政策加分）、语文数学外语总分、语文单

科成绩、数学单科成绩、外语单科成绩、文理综合/选考科目总分高低排序，择

优录取）。

（十）艺术类、体育类（体育特招生）、地方专项、师资定向、三位一体、华

侨港澳台招生、专升本、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点等招生类别的录取

工作，按照教育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和学校招生工作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收

费标准

学费标

准

（一）服装设计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建筑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集成电路

设计与集成系统、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5500 元/学年

（二）金融工程、英语专业 5520 元/学年

（三）网络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专业 6325 元/学年

（四）舞蹈教育专业 9000 元/学年

（五）书法学、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音乐学

专业 10350 元/学年

（六）机械工程（中外合作办学）26000 元/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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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专业 4800 元/学年

注：最终以物价部门备案为准。

住宿费

标准

（一）4人间公寓 1600 元/生/学年

（二）6人间公寓 1200 元/生/学年

（三）套房中的 4 人、2人间 1280 元/生/学年

（四）套房中的 6 人间 960 元/生/学年

注：最终以入住房型的收费标准和物价部门备案为准。

十三、资助政策

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和各

类专项奖学金，实行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社会团体

或个人助学金、勤工助学、学费减免、困难补助（包括临时困难补助、生活专

项补助等）、罗山展翅计划（发展性资助）等资助政策。开设家庭经济困难新

生入学报道“绿色通道”。

十四、监督机制及

举报电话

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严格遵守教育部、各省（市、自治区）招生

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和规定，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实行德智

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并接受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纪检监察部门申诉举报电话：0577-86598028。

十五、网址及联系

电话

温州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zs.wzu.edu.cn

电话：0577-86680800

传真：0577-86680800

十六、其他须知

（一）被我校录取的新生，应在我校规定的期限内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

能按期入学者，应向学校请假。请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未经请假或请假逾期

者，除因不可抗力等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若确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

参加学习的，可先报到办理入学手续，随后再办理休学手续。

（二）学校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录取工作，不收取国家规定外

的任何费用，任何以我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学

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三）本章程由温州大学招生与就业处负责解释，学校原公布的有关招生工作

的制度、规定如与本章程不一致的，以本章程为准。本章程若有与国家和上级

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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